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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政文〔2017〕256 号

中牟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实施方案（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17 年 9 月 22日

中牟县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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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实施方案（试行）

为切实落实县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目标，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

体系，加大对因病致贫、大病返贫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力

度，县政府设立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并出台《中牟县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牟政文〔2017〕215号），真正解决困难群体

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为使基金使用规范、高效，特制订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同、社会化运作，城乡统筹、

突出重点、分类救助，与医疗保障制度、相关社会救助制度有效

衔接，公开、公平、公正、便民，专款专用。

二、救助范围及对象

（一）代缴居民医保个人部分救助范围：

1．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2．具有中牟县户籍（不含托管区域）的 75岁以上非离退休

老年人（含退休人员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

（二）大病救助医疗保障的救助范围：

1．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导致无法

脱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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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中牟县户籍（不含托管区域）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五保户、困境儿童、重度残疾人、因患重大疾病导致贫困

需要住院治疗者；

3．具有中牟县户籍（不含托管区域）的城乡居民，家庭人

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 2 倍的低收入家庭，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

需要住院治疗，个人负担治疗费用较高导致家庭困难者。

三、救助标准

（一）代缴居民医保个人部分标准：

按照县社保局的核定标准，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全县

75 岁以上非离退休老年人员（含退休人员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老年人）代缴居民医保个人部分。

（二）大病救助医疗保障救助标准：

大病救助医疗保障基金针对救助对象患病发生的住院医疗

费用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商业补充保险、大病

补充保险、民政大病救助等报销后个人承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再

次进行救助。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救助设立起付线为 3000 元，

个人负担部分在 3000-5000 元（含 5000 元）的部分按照 50%的

比例进行救助；5000-10000 元（含 10000 元）的按照 60%的比

例进行救助；10000-15000元（含 15000 元）按照 70%的比例进

行救助；15000-50000元（含 50000元）的部分按照 80%的比例

进行救助；50000 元以上的按照 90%的比例进行救助，不设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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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四、精准实施

（一）代缴居民医保个人部分办理程序：

1．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县扶贫办应于每年 7 月 15日前，

将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人数及基本信息电子版及纸质版（加盖

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及时提供给县慈善总会，县慈善总会

接到以上信息提交至县社保局，由县社保局核定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人员居民医保个人部分费用和标准，将电子版及纸质版（加盖

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反馈至县慈善总会，县慈善总会依据县

社保局提供相关数据将资金拨付至县地税局，由县地税局代缴。

2．具有中牟县户籍（不含托管区域）的 75岁以上非离退休

老年人员（含退休人员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县公安

局每年 7 月 15日前，将全县 75 岁以上老年人数和基本信息（加

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及时提供给县慈善总会。县慈善总

会接到以上信息提交至县社保局，由县社保局提供并确定 75 岁

以上非离退休老年人员（含退休人员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老年

人），并核定以上人员的居民医保个人部分费用和标准，将电子

版及纸质版（加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反馈至县慈善总会，

县慈善总会依据县社保局提供相关数据将资金拨付至县地税局，

由县地税局代缴。

（二）大病救助医疗保障基金救助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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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申请

具有中牟县户籍（不含托管区域）城乡居民，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由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民政所提出

书面申请，并如实提供下列有关材料：

（1）书面申请书；

（2）填写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申请审批表；

（3）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4）二寸免冠照片一张；

（5）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调查意见（加盖公章，签署

经办人姓名），在村务公示栏对外公示 7 天，无异议后，报送至

乡镇（街道）民政所。〔属单位干部、职工申请大病救助的，由

其单位出具调查意见（加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提供至县慈

善总会〕

（6）属贫困老党员申请大病救助的，提供相关证明，由县

委组织部出具意见（加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属市级劳模

申请大病救助的，提供相关证明，由县总工会出具意见（加盖公

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属荣获三等功以上退伍军人、低保户、

五保户、困境儿童申请大病救助的，提供相关证明，由县民政局

出具意见（加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属重度残疾人申请大

病救助的，提供残疾证复印件，由县残联出具意见（加盖公章，

签署经办人姓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 2 倍的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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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家庭申请大病救助的，由乡镇（街道）出具意见（加盖公章，

签署经办人姓名）；

（7）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票据，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票据，

民政大病救助报销票据，商业保险报销票据，大病补充保险报销

票据，医院诊断证明、住院证、出院证、医疗费用清单、出院结

算发票，原始发票被其他医保部门报销入账的，须由报销入账的

部门出具发票复印件及报销数额（加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

2．各乡镇（街道）民政所自接到救助申请后，应组织人员

对申请人的家庭情况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情况属实，无异议后，

由乡镇（街道）民政所出具意见（加盖公章，签署经办人姓名），

每月 5 日前（如遇节假日可以顺延）将救助申请递交县慈善总会

（逾期次月申报）。

3．县慈善总会接到以上救助申请，每月 6 日-15日组织人员

进行入户调查，每月 16 日-20 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进行

审批、发放救助金，不符合救助条件的说明原因退回申请。

4．县财政局具体负责依照项目实施进度，依据有关规定及

时拨付资金。

5．县地税局接到县慈善总会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75

岁以上非离退休老年人（含退休人员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老年人）居民医保个人部分费用资金，及时为以上人员居民医保

个人部分予以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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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担大病医疗救助的相关保险公司，负责每月 1 日将上

一个月大病报销人员名单和报销数额及时提供给县慈善总会。

7．针对特殊情况的处理，由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一事一议”会议研究决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

为确保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的顺畅运行，各成员单

位要成立相应的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主要

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明确专人负责特殊群体医疗保障

基金工作及各成员单位间沟通与协作。各成员单位、乡镇（街道）

要把专项工作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明确职责

为提升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救助精准度及救助效

率、效果，各相关单位要明确责任，严格按照要求及时、准确、

真实提供相应数据和信息，确保救助工作正常有序的开展。如因

传递信息不及时、不准确，造成工作迟滞的，将依照有关规定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加强宣传

为提高广大城镇居民对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救助

工作的知晓度，各相关部门要采取标语、宣传页、报纸、网络等

多种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多场次的扩大宣传，让更多群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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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政策，受益政策。

（四）公开透明

为保证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公正、公平，县

慈善总会要设立基金专账进行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要求，定期在相关

媒体公示基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县纪检、审计部门要会

同相关部门，加强对基金运行情况的监管，确保基金规范运作，

安全使用。

附件：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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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申请审批表
编号： 类别：

姓 名 性 别

2寸免冠照片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致贫原因

家庭成员
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与申请
人关系

月收入
（元）

是否接受过
社会公益组

织救助
已接受救助金额（元）

治疗费用
（元）

职工医
疗保险
报销费
用（元）

城乡居民
医保报销
费用（元）

民政大病
救助报销
费用（元）

商业保险
报销费用
（元）

大病补充
保险报销
费用（元）

个人承担费用
（元）

申请原因

村（居）民委
员会意见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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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
意见 （单位盖章）

调查人： 年 月 日

救助部意见
调查人： 年 月 日

秘书长意见

常务副会长
意见 救助金额 元

附件：
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主页和本人）1份；2．书面申请（要求手写，并
在申请人落款处按手印）；3．低保证复印件；4．县级或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诊断证明；5．住
院证；6．出院证；7．出院结算发票复印件；8．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票据；9．职工医
疗保险报销票据；10．民政大病救助报销票据；11．商业保险报销票据；12．大病补充保
险报销票据；13．医疗费用清单；14．残疾证复印件。本人已确认完全理解以上全部内容、
提供所需材料均真实、有效。申请人（签字）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9月 22日印发


